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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和政府一直十分关心就业和再就业工作。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就业再就业资金的投入，通过免

费职业介绍、职业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小额担保贷款等措施，缓解了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压力。从而，使失业率得到了有效控制。 

 

    为了确保资金的正常运转，做到严格专款专用，让广大下岗失业人员真正的感受到党的温暖，各级审计

部门也加大对就业再就业资金的审计力度。通过审计，各地就业再就业资金的使用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

和那样的问题。 

    一是挤占、挪用就业资金。包括挤占“公益性岗位补贴”用于不符合条件的企业及其他单位,挪用“劳

动力市场建设费”用于办公楼建设,挪用“职业培训补贴、职业介绍补贴”用于补充办公经费。 

    二是提高贴息率。多支付帮助下岗失业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贷款贴息额、违规收取下岗失业人员小

额担保贷款风险抵押金。 

    三是内控制度不规范。未按规定程序、标准列支职业介绍补贴、职业培训补贴，个别单位财务基础工作

薄弱、培训资料管理混乱等问题。  

    四是有的培训机构把办班当着是挣钱，不管培训效果怎样，通过巧立名目，多头申报、虚报冒领等方式

套取财政补贴资金。根据国家规定，每培训一名农民工，培训机构可获500元至800元财政补贴。正是这种利

益的驱使，贵州省在2008年以来，查处农民工培训造假系列案件150余起，涉及官员下至乡镇上至省级部门

贪污少则数万元，多则上百万元，不法培训学校骗取国家补贴金额多的达上千万元。经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检

察院查实，遵义市红花岗区社保局副局长舒秋和就业培训中心主任张吉英伙同他人，共同出资30万元成立

“创立”职业学校，开展农民工培训舒秋、张吉英两人委托学校副校长刘文勇和一些社会无业人员，搜集农

民身份证及照片，搞虚假培训资料，骗取财政补贴谋私利。 

    农民工培训造假何以接二连三？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在调查案件中发现，主要是缺乏严格规范的农民工培

训制度，没有明令禁止政府管理人员参与办学，从培训机构审核、开班计划审批、补贴资金拨付等，决策权

集中在劳动保障部门少数人手中，以致某些官员和培训机构勾结，肆意骗取资金 

    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一：制定就业工作考核体系，督促地方政府全面实施就业工作。目前，就业工作还

没有考核体系，还未实现有关工作的指标化和报表化，主管就业工作的劳动保障部门应在明确有关就业政策

的基础上，设计与制定就业工作考核体系，将小额担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和就业服务等就业工作指标化和

报表化，以利于准确掌握并考核各地区的就业工作开展情况，督促地方政府全面实施就业工作。可尝试采用

以下方法： 

 

   （一）设计小额担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和就业服务工作的各项指标，包括：设立担保基金的金额、小

额贷款的发放人数、发放金额、发放人数占下岗失业人员的比重、财政贴息发生金额等；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人数、享受人数占大龄就业困难对象的比重、社会保险补贴的发放金额等；享受财政补贴的职业介绍机构、

职业培训机构数量，通过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实现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人数，参加职业培训但未再就业的

下岗失业人员人数，就业服务补贴发放金额等。 

 

   （二）制定相应报表，将上述指标报表化，要求各级就业局逐级据实填写上报，并予以考核，奖优罚

劣。各级就业管理部门也应抛弃狭隘的维护部门利益的观念，进一步维护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的利益，

将就业资金优先用于直接惠及就业对象。  

 

    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二：加强中央专项就业资金的监管与追踪问效，保证资金安全与高效使用。有关部

门应加强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管理与追踪问效，及时制止和纠正挤占、挪用行为，保证资金安全与高

效使用；对于挤占、挪用中央专项资金建设办公楼等行为，有关部门应坚决予以制止和纠正，并要求地方加

大就业资金投入，保证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社会保险补贴和就业服务补贴的资金需求；应加强日常监督管

理，尽早发现和解决问题。 

 



    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三：针对培训过程中的纯利益化，把培训当着是创收的手段，应该采取相应的管理

办法。 

 

    一是对培训机构所结业的学员，实行由其他专门机构进行考评，以此来确定学员的技术等级；对于那些

不符合规范的培训学校，必须给予立即取缔。 

 

    二是实行定向培养的办法，也就是根据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求，进行有目的培训，并由用人单位考核评

定。 

 

    三是采取企业委培的办法，也就是，企业已经事先把人招聘好，再进行培训。这样可以将培训费用直接

补贴到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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